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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告中，Ernst & Young Solutions LLP（以下简称“安永”）

概述了亚洲九大司法管辖区的税务考量，当家族办公室在该地区

设立投资工具，以及制定针对多个司法管辖区的税务策略时， 

可以考虑这些因素。

本材料是为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编制，并非旨在成为可依赖的会

计、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请向您的顾问获取具体意见。

除非另有注明，截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资料均正确无误。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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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税务概况

新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税法”）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改革。改革

后的个税法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

所，或者无住所但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

满 183 天以上的个人，为居民个人。居

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收入，

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是指在中国

有户籍、家庭或经济利益关系的个人。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如果他们的

中国税务居民身份不超过连续六年，经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后，可以

豁免缴纳非中国境内所得收入的个税。

当个人在任何一个课税年度中连续  30 

天以上在中国境外居住（在该年度期间

其居住在中国满 183 天或以上），为了

判断该个人是否被视为在中国境内有住

所，连续年限将重新起算。

中国境内房地产

一般来说，无论持有者的定居或居留状

态如何，只要涉及到在中国境内的房地

产或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中国当局均可

行使税收管辖权。

如非居民个人间接处置离岸公司，而其

中包含的投资资产主要为中国房地产，

并符合特定条件，则可能须就间接转让

缴纳个税。

中国境外房地产

定居中国的个人，以及在中国境内无住

所但连续居住六年以上的个人，或须就

转让中国境外房地产所得的收益，缴交

个税。

2. 税务种类

遗产税

尚未通过任何法规指引征收遗产税。

赠与税

中国不征收赠与税。

房地产转让税

就遗产和继承而言，中国不征收房地产

转让税。然而，个人在中国转让房地产

或土地使用权，或须缴纳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VAT）、契税、印花税和土地增

值税。

如果是无偿转让房产或土地使用权，该

所得房产将会被视作受赠者的“或有收

入”来源，并须按统一税率缴纳 20% 个

人所得税。但是，下列情形继承或赠与

的转让，将豁免征收个税：

将土地使用权或房地产无偿转让予：

• 直系亲属（即配偶、子女、父母、祖

父母、孙子女和兄弟姐妹）

• 受养人

• 死者身故后的法定继承人和遗产受赠人

• 离婚配偶

如果受赠者日后转售土地使用权或房地

产，这种转让将须缴纳个税。税基为出

售土地使用权或房地产的收益，减去死

者或赠与人的原购置成本，以及转让过

程中继承人支付的费用和税款。

1 本节内容提及的“中国”，是指中国大陆司法管辖区

中国大陆
联系人：张纬梁 (William-WL.Zhang@cn.ey.com)、
王文晖 (Karina.Wong@hk.ey.com)

mailto:William-WL.Zhang@cn.ey.com
mailto:Karina.Wong@hk.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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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VAT）

个人出售非住宅房产，通常须缴纳净额

计算的 5% 增值税（净额即售价总额减

去买入房产成本）。

至于个人出售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

圳以外地区的住宅房产，相关增值税的

解释如下：

a.  出售持有未满两年的住宅房产，需按

交易总金额缴纳 5% 增值税。

b.  如持有满一定期限或符合其他条件，

处置住宅房产时，可能合资格豁免增

值税。

将土地使用权或房地产无偿转让予直系

亲属、受养人、死者身故后的法定继承

人和遗产受赠人，以及因离婚将土地使

用权或房地产赠与转让给配偶，皆可豁

免征收增值税。

契税

法定继承人（即配偶、子女、父母、兄

弟姐妹和祖父母）的继承免缴契税。然

而，对于非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或赠与

获得房地产或土地使用权，中国会征收

契税。

契税税率范围为 3% 至 5%，视地点而

定。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起，适用于住

宅物业（单一家庭拥有的第一套或第二

套住房）的税率降至 1%, 1.5% 或 2%，

视乎住房的面积和用途而定。

印花税

签订财产转移合约时，须征收印花税。

合约签署双方均需缴纳印花税。产权转

移合约适用的税率为 0.05%。

土地增值税（LAT）

售出或有偿转让房地产、土地使用权，

均须缴纳土地增值税。转让人从转让中

获益须缴纳土地增值税。但是，无偿转

让房地产或土地使用权，例如法定继承

人继承、或赠与转让给直系亲属，则免

缴土地增值税。

其他税种

中国不征收捐赠税、转让税或净财产

税。2011 年在上海和重庆试行征收房

产税。

3.  评估和估值

通过继承或赠与获得的房产，税基是转

让时房产的公平市价（FMV）。具体估

值方法可能会因房产种类而异。

土地使用权和房地产

土地使用权和房地产的价值一般根据转让

合约中所述的价值而定，并应该经土地或

房地产管理部门评估和批准。大多数情况

下，税务当局按照估值计算。然而，如果

税务当局认为估值与公平市价相差甚远，

则会采取核定征收的方式征税。

4.  信托、基金会和私用受托基金

出于继承和遗产规划的目的，中国尚未

就信托或基金会的收入颁布具体的税收

法规。

5. 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赔偿通常免除征收个人所得税。

6. 外汇管制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监管

国家境内外的外汇流动。境内个人的外汇

结算和交易年度限额为 50,000 美元。

7. 共同汇报标准（CRS）

CRS 条例已于 2018 年 7 月生效。

8. 公益慈善

慈善组织的类型

中国的慈善组织，是指合法设立的非牟

利组织，符合慈善法规定的条件，并且

以举办慈善活动、造福社会为宗旨。

慈善组织可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或社

会服务组织的形式。所有已成立的基金

会、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组织，均须申

请成为慈善法认可的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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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是以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为社会公益捐赠的财产为基础成立的

金融团体

• 社会团体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形式，由

中国公民自愿建立，为实现成员们共

同愿景

• 社会服务组织是私人设立的社会机

构，有别于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它们

是社会服务的直接提供者

税务减免

对于企业捐赠，企业因公益捐赠支出的

金额，在计算应课税收入时年度利润总

额 12% 内的部分可以免除。超过年度利

润总额 12% 的部分，可以结转以后三年

内计算应课税收入时免除。

对于个人捐赠，个人为支持教育、扶

贫、赈灾的慈善捐赠，在计算应课税收

入时可以免除，但比例不得超过个人应

课税收入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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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税务概况

个人因在香港办事处或受雇于香港，或

任何课税年度内在香港逗留超过 60 天并

在期间内提供服务，赚取的收入就须缴

纳薪俸税。

香港按地域征收税项；因此，除非在限

定的情况下，“税务居民身份”概念对

于评定赋税义务没有意义。

香港征收三项分开的入息课税，而非单

一整体的入息税。以下税率为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间，三种

税项的适用税率：

•  利得税：针对非企业专业、贸易或业

务收入征收，统一税率为 15%（或首 

200 万港元的应课税利润以 7.5% 税

率计算，须满足特定条件）

• 房产税：针对香港非企业的房产业

主，将应收租金的 80% 按统一税率 

15% 征收物业税

• 薪俸税：以应课税收入净额（应评税

收入减去个人减免额和免税额）征

收，累进税率范围为 2% 至 17%，或

将应课税收入减去个人减免额，以统

一税率（最高税率）15% 征收，税款

按二者计算结果中较低者征收

2. 税务种类

赠与税

香港不征收赠与税。

遗产税

遗产税已被废除，自 2006 年 2 月 11 日

起生效。在该日期或之后去世的人，其

遗产无须缴纳遗产税。

社会保障

香港没有征收任何社会保障税。除非雇员

已被其他认可的职业退休计划所覆盖，否

则雇主和雇员均须按雇员薪金的 5% 或每

月 HKD1,500，以较低者为准，向获批准

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缴纳款项。

利得税

公司在香港经营贸易、专业或业务，而

于香港产生或来自香港的利润，都须缴

纳利得税。

然而，不在香港经营贸易、专业或业务

的海外实体，从香港付款人收到的某些

特许权使用费，须在香港缴纳扣缴税。

香港的税收原则是按照地域进行征税。判

断利润或收入来源地极其复杂，涉及太多

不确定性。这须依具体情况考虑。为了在

税务交易方面获得确定性以及解决其他税

务问题，纳税人可以向香港税务局申请，

就交易的税务影响做预先裁定，但须支付

一定费用和遵守其他程序。

企业利得税税率为 16.5%（或首 200 万

港元的应课税利润以 8.25% 税率计算，

须满足特定条件）。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联系人：王文晖 (Karina.Wong@hk.ey.com)
本节内容提及的“香港”，是指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mailto:Karina.Wong@hk.ey.com


8

补充报告：亚洲主要司法管辖区的税务考量

印花税

股票转让须征收 0.26% 的印花税。不动

产转让的印花税如下：

HK$ 第 1 标准税率 1, 2

200 万及以下 1.5%

200 万至 300 万 3.0%

300 万至 400 万 4.5%

400 万至 600 万 6.0%

600 万至 2000 万 7.5%

2000 万以上 8.5%

HK$ 第 2 标准税率 1, 3

300 万及以下 $100

300 万至 450 万 1.5%

450 万至 600 万 2.25%

600 万至 900 万 3%

900 万至 2000 万 3.75%

2000 万以上 4.25%

统一印花税率：15%

1. 可获边际税务减免。

2. 除非以下附注 3 适用，统一税率适用

于 2013 年 2 月 23 日或之后，但在 

2020 年 11 月 26 日之前签署的非住

宅房产协议，以及 2013 年 2 月 23 

日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签署的住宅

房产协议。

3. 适用于香港永久性居民购买住宅房产

时，并无在香港拥有任何其他住宅房

产，以及具体其他限定情况。统一税

率适用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或之后

签立的文据。

4. 除非上文附注 3 适用，15% 统一税率

适用于 2016 年 11 月 5 日或之后签

订的住宅房产买卖或转让协议。

除了上述税率，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

之后三年内购买的住宅房产，转让时须

缴纳 10% 至 20% 的额外印花税。

此外，除香港永久性居民外，任何人在 

2012 年 10 月 27 日或之后，购买住宅

房产均须缴纳额外的买家印花税，统一

税率为 15%。

3. 外汇管制

香港不实施外汇管制。

4. “共同汇报标准”制度

CRS 条例已于 2017 年 1 月生效。

5.  公益慈善

慈善组织的类型

机构或信托必须纯粹为慈善宗旨而设

立，可分为四大类：

• 救助扶贫

• 促进教育

• 推广宗教

•  其他有益于香港社会但不属于上述三

种类型。

一般来说，常见的慈善机构类型包括：

• 慈善信托

•  依社团条例登记的社团

• 依公司条例成立的法团（包括担保有

限公司）

• 依特定条例设立的法定机构。

根据《税务条例》（IRO）第 88 条，任

何慈善机构或公共性质的信托均可豁免

缴税。

税务减免

个人和企业捐款人如须缴纳薪俸税、个

人入息课税或利得税，可在课税年度的

评税基期内，就认可的慈善捐款总额申

请免除，最高可达应评税入息或利润的 

35%，视情况而定。但捐款总额不得少

于港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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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香港家族办公室业务的成长，香

港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推出税务优惠，

并追溯至 2022 年 4 月 1 日生效，豁免具

资格的单一家族办公室（ESFO）管理的 

“家族投资控权工具”（ F I H V）所

取得的特定利润。根据《税务条例》

第 88 条，免税的慈善机构可直接或间接

持有 ESFO 或 FIHV 最多 25% 的受益权

益，亦享有相关宽减。



10

补充报告：亚洲主要司法管辖区的税务考量

1.  个人税务概况

具有居民身份且经常居住于境内的个人，

应就其全球所得课税。作为居民但非经

常居住于境内的个人，征税只针对源自印

度的收入、被视作在印度累积或产生的收

入、在印度收到的收入，或收入在印度境

外收到、并由受控于印度的公司或在印度

设立的职业行为累积或产生。

非印度居民的个人，仅就印度来源的收

入，以及在印度收到、累积或产生的收

入课税。非印度居民还可能就其通过业

务往来、通过或源自印度境内任何资产

或收入来源、或者通过转让位于印度的

资产而在印度应计或产生的收入课税。

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个人就被视为印度

居民：

• 在课税年度期间（即赚取收入的年

份，印度课税年度自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止），在印度居住满 182 

天或以上。

• 在课税年度期间，在印度居住满 60 

天或以上，并且在前四个课税年度在

印度合计至少居住满 365 天（如果

是印度公民，在任何课税年度内，以

在印度船只工作的船员身份或旨在于

印度境外就业而离开印度；或如果是

一位印度公民或来自印度的人士，在

海外工作并在课税年度回国探访，60 

天的条件会增加至 182 天）。

自  2020 年  4 月  1 日开始的课税年度

起，对于印度公民或来自印度的人士，

在海外工作并在课税年度回国探访，而

且在相关课税年度内，源自印度的收入

总数超过 150 万印度卢比，60 天的条件

被取代为 120 天。

印度公民在相关课税年度内源自印度的

收入总额超过 150 万印度卢比，并且没

有因他们的住所或居住地，或任何其他

相似性质的标准而须在任何其他国家或

地区缴税，则被视为印度居民。然而，

如果印度公民根据上述确定居民身份的

主要条件以任何方式符合印度居民的资

格，此规定将不适用。

2021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关于个人和就

国家而言的“缴税责任”，定义为根据

该国家当时有效的法律，这样的个人有

责任缴纳所得税，也包括随后根据该国

家法律免除此责任的个人。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属于非印度

居民。

一旦个人符合居民资格，下一步就是确

认该个人是否合资格作为居民和经常居

住于境内，或者作为居民但非经常居住

于境内。

如果除了符合以上其中一项测试，而且

满足下述任一条件，就会被视作居民但

非经常居住于境内的个人：

在过去 10 个课税年度中，有 9 年他们被

视为非印度居民。

•  过去七个课税年度期间，他们于印度

居住不超过 729 天。

印度
联系人：Pranav Sayta (Pranav.Sayta@in.ey.com)、
Surbhi Goel (Surbhi.Goel@in.ey.com)、Gaurav S. Ashar (Gaurav.S.Ashar@sg.ey.com)

mailto:Pranav.Sayta@in.ey.com
mailto:Surbhi.Goel@in.ey.com
mailto:Gaurav.S.Ashar@sg.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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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印度公民或来自印度的人士，

在印度境外居住，回印度停留 120 天

或以上但不超过 182 天，而且在相关

课税年度内，源自印度的收入总数超

过 150 万印度卢比。

• 他们是印度公民，根据上述的视同居

留规定，合资格成为印度居民。

不符合非经常居住资格的居民，被视为

居民和经常居住居民。

所有在印度工作或居住的员工，均须纳

税，除非根据《1961 年所得税法》或适

用的税收协定令他们获豁免。

应课税收入

一般而言，所有在印度收到、累积、产

生、被视作受到或累积或产生的收入，

均须纳税。各类收入的征税如下所述。

受雇收入

所有与在印度提供服务有关的薪金收入

被视作在印度取得或产生，不论受薪者

在哪里收取或其居住身份如何。

外国企业的雇员是外国司法管辖区的公

民，要豁免课税的话，需满足下列所有

条件：

•  外国企业并不从事在印度的交易或

业务。

•  雇员在课税年度内，没有在印度居留

超过 90 天。

•  支付的薪酬无须从雇主在印度的应课

税收入中免除

税收协定下，如果居留少于 183 天，可

享有类似的豁免，但条件各有不同。

自雇和经商收入

所有在印度自雇或经商的个人，均须

纳税。

计算个人经商所得收入的方法，类似于

计算公司收入的方法。然而，如果总收

入超出规定限额，个人可用现金或应计

基础记录账目。纳税人通常可以从业务

总收入中扣除所有与业务相关的费用。

个人支出和科研以外的资本支出是不获

扣除的。容许的折旧额必须在可用限额

内申报。

本年度发生的业务亏损（投机亏损除

外），可以用于抵销任何其他来源的收

入，薪金收入除外。如果本年度的业务

亏损未能全部抵销，此类亏损可以结转

至未来八年内使用，前提是在亏损年度

及时提交所得税申报表。然而，结转的

亏损只能与业务收入互相抵销。投机业

务中未被抵减的亏损，只可结转四年，

而且只能与投机业务的利润互相抵销。

未被抵减的折旧可无限期地结转。

投资收益

股息

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依据由支付股

息公司所承担的“利润分配税”制度转

为“经典”的由股东承担的股息税制度

的转换。原来在股息收取人手中的股息

收入是免税的，自该日期起股东手中的

股息需要股东缴税。

股息收入须缴纳预扣税。居民股东的预

扣税税率为 10%。在该课税年度内，如

果股息金额不超过 5,000 印度卢比，则

无须预扣税。非印度居民须缴纳 20% 的

预扣税（另加附加费  [如适用]  以及医

疗和教育附加税）。非印度居民可选择

适用的税收协定规定的较低的预扣税税

率，但须提交必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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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居民个人从印度和外国公司收到的

股息，按正常税率纳税。非印度居民持

有的股息须按 20%（另加附加费，如适

用，以及医疗和教育附加税）或适用的

税收协定税率两者孰低纳税。

利息

通过在印度的证券、投资、预付和银行

存款，当中赚取的利息均须课税。如果

课税年度内，利息超过 40,000 印度卢比

（若利息收入从银行、合作社和邮局以

外的地方赚取，则限额为 5,000 印度卢

比），会从银行、合作社和邮局的源头

预扣税款，某些特定情况除外。至于年

满 60 岁或以上的老年居民，40,000 印

度卢比的限额提高至 50,000 印度卢比。

预扣税税率为 10%。此预扣税并非最终

税款。

以下利息免税：

• 个人非居民外部卢比账户（NRE）赚

取的利息，该个人根据外汇管制法 

（见第一节）合资格成为印度境外居

民，或是经印度储备银行（中央银

行）批准持有此类账户

•  定期银行（通过认可的外币借款）向

非印度居民以及具有居民身份且非经

常居住于境内之个人，支付的利息

超过 50,000 印度卢比的收款

作为反滥用措施，特定情况下，超过 

50,000 印度卢比的收据须缴税。个人无

偿收到任何总值超过 50,000 印度卢比的

款项，收款人均须缴税。

印度居民赠送予印度境外居民也须由收款

人缴税，但规定的特定例外和情况除外。

租金收入

个人从出租房屋（包括建筑物或附属

土地）所收取的租金收入，均须按特

定法规订明的价值缴税。允许进行以

下扣除：

• 为该房产向当地政府支付的税款

•  总价等于其 30% 的净值金额（扣除

支付给当地政府的税款后的价值）

•  为了购买、建造、维修、翻新或改建

房产而借来的资本的应付利息

资本利得和亏损

股票和证券以外的资产通过转让短期资

本资产所产生的资本利得，须按正常税

率缴税。出售折旧性资产所得的收益，

必须用于减少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类别 

（包括该年度新增资产）的价值余额递

减。如果出售收益超出相关资产类别的

余额递减价值，超出的部分将被视作短

期资本利得。

长期资本利得是指持有三年以上资产的

收益。若利得或出售收益在规定期间

内，再次投资于住宅房产，此类收益在

特定情况下（受到一定限制）可获免

税。如果购买后三年内，出售新房产，

或用作贷款或预付款的担保，则在新房

产出售或用作担保的那个年度，因出售

原始房产的资本利得就须缴税。要合资

格为长期资本资产，不动产（土地和/或

建筑物）的持有期限为两年。

如果资本利得投资到位于印度（由个人

自行选择）的两处住宅房产，个人出售

住宅房产所得的长期资本利得（不超过 

2000 万印度卢比）可获豁免缴税。每人

的一生中只能使用这个选项一次。



13

补充报告：亚洲主要司法管辖区的税务考量

在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证券

长期资本利得（持有超过一年的上市

证券所获得的收益）超过  100,000 印

度卢比，通过转让股票、或经认可印

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股票型基金、或

印度商业信托获得，即使在转让收购时

已缴纳证券交易税（STT），仍须按税

率 10% 课税。

支付 STT 的要求只适用于 2004 年 10 月 

1 日或之后购买的股票。此外，2018 年 

2 月 1 日前购买的股票或单位，所赚取

的收益不受条例限制。

通过转让零息债券和上市债券产生的长

期资本利得，按 10% 税率缴税，不进行

通胀调整。

通过转让股票、经认可印度证券交易所

的股票型基金、或商业信托所获的短期

资本利得，如果该交易征收 STT，可按

减至 15% 的税率缴税。

印度非上市股票和证券

经通胀调整后，长期资本利得（来自未

在印度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包

括在印度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

司股票，以及其他特定证券，持有两年

以上）须按 20% 税率缴税。

对于非居民，收益可按减至 10% 的税率

缴税，不进行通胀调整。

通过转让上述股票和证券所获的短期资

本利得，须按正常累进税率缴税（请参

阅“税率”）。

如果转让非上市股票的价钱，低于指定

的公平市价，资本利得以指定的公平市

价课税。

外汇资产

非居民的印度国民须就特定外汇资产的

长期资本利得，可能须缴纳 10% 的预扣

税。预扣税适用于以适用税率向非居民

支付的资本利得，以及转让不动产（超

出规定门槛）时以 1% 税率支付给居民

的款项。

税率

正常税制

以下税率适用于 2022-23 课税年度的纳

税人，不论居民和非居民。

每年课税所得 
（印度卢比）

税率 
%

应缴税款 
（印度卢比）

累计应缴税款
（印度卢比）

250,000 以内 0 — —

再加 250,000 5 12,500 12,500

再加 500,000 20 100,000 112,500

超过 
1,000,000 30 — —

年收入不多于  250,000 印度卢比的个

人无须缴纳所得税、医疗和教育附加

税。在财政年度的任何时间，年龄范围

为 60 至 80 岁的老年公民可获免税额上

限为 300,000 印度卢比。至于高龄公民 

（定义为 80 岁或以上的居民个人），免

税额上限为 500,000 印度卢比。

至于应课税收入总额超出一定水平的个

人，例如 1000 万印度卢比，他们除现

行税率外，例如 10%，还需缴纳额外附

加费。



14

补充报告：亚洲主要司法管辖区的税务考量

医疗和教育附加税（H&E cess）按应纳

税额和附加费的 4% 征收。下列为最高

的边际税率：

年度总收入 最高的边际税率

<500 万印度卢比 31.2%（30% + 4% 医疗和教
育附加税）

>500 万印度卢比至 
≤1000 万印度卢比

34.32%（30% + 10% 附加费 
+ 4% 医疗和教育附加税）

>1000 万印度卢比至 
≤2000 万印度卢比

35.88%（30% + 15% 附加费 
+ 4% 医疗和教育附加税）

>2000 万印度卢比至 
≤5000 万印度卢比

39%（30% + 25% 附加费 + 
4% 医疗和教育附加税）

>5000 万印度卢比 42.744%（30% + 37% 附加
费 + 4% 医疗和教育附加税）

以下表格展示有效的税率。

每年课税所得
（印度卢比）

税率  
%

应缴税款 
（印度卢比）

累计应缴税款
（印度卢比）

250,000 以内 0 0 0 

再加 250,000 5.20 13,000 13,000 

再加 500,000 20.80 104,000 117,000 

再加 
4,000,000 31.2 1,248,000 1,365,000 

再加 
5,000,000 34.32 1,852,500 3,217,500 

再加 
10,000,000 35.88 3,734,250 6,951,750 

再加 
30,000,000 39.00 12,304,500 19,256,250 

超过 
50,000,000 42.744 — — 

应课税收入总额不多于 500,000 印度卢

比的居民个人可享受退税。退税金额相

当于应缴纳的税款总数或 12,500 印度卢

比，以较低者为准。

优惠税制

自 2020 年 4 月 1 日开始的课税年度起，

个人可选择新的优惠税制，会降低税

率。个人选择了新优惠税制的话，必须

放弃某些免税和扣减免，才能享有以下

优惠税率：

每年课税所得 
（印度卢比）

税率 
%

应缴税款 
（印度卢比）

累计应缴税款
（印度卢比）

250,000 以内 0 — — 

再加 250,000 5 12,500 12,500

再加 250,000 10 25,000 37,500

再加 250,000 15 37,500 75,000

再加 250,000 20 50,000 125,000

再加 250,000 25 62,500 187,500

超过 
1,500,000 30 — —

上述税率外，还需缴纳正常税制下适用

的类似附加费、医疗和教育附加税（请

参阅正常税制）。

每年提交报税表时，没有业务或专业收

入的个人可以选择享用优惠税制。此选

项也会强制套用至往后的课税年度（须

满足规定条件）。

非居民的特殊税率

至于非居民纳税人，特许权使用费和技

术服务费的税率为  10%，而股息则是 

20%。

非居民的印度国民（包括来自印度的人

士）就通过可兑换的外汇汇款在印度获

得的外币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总额（无

任何免除），可选择按统一税率  20% 

缴税。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来自印度的汇款

总额达 700,000 印度卢比或更多，须以 

5% 税率征收税款，依超出 700,000 印

度卢比的汇款金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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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务种类

印花税

根据《1899 年印度印花税法》（管理

国家的中央法律）或《邦印花税法》，

规定通过文件或票据执行的交易，须缴

纳印花税。印花税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

的转让，以及各种其他交易，例如：出

租、转让、按揭、分割、迁移，和经国

家公司法法庭（NCLT）通过的命令以许

可计划安排。

税率通常根据从价准则计算，取决于文

书的性质和执行所在的邦。通常对于不

动产，该税应在房产所在的邦缴纳税

款。转让不动产相关的文书的印花税税

率依照房产的 FMV 从 3% 到 10% 不等。

印度公司股票/证券转让的印花税，须

按交易/公平市值，以税率 0.0001% 至 

0.015% 征收。预托机制下转让股票/证

券的印花税豁免已经撤销。

执行遗嘱或遗嘱附件无须缴纳印花税。此

外，法定继承人承继财产不征收印花税。

一般而言，财产转入信托和将信托资产

分配给受益人时，须缴纳印花税。

房地产转让税

就遗产和继承而言，印度不征收房地

产转让税。然而，在印度转让房地产

可能须缴纳所得税和印花税（上述有

更多详情）。

遗产税

印度不征收遗产税。

3.  信托、基金会和私用受托基金

《1882 年印度信托法》管理信托的组

成，信托可以设立为：

• 全权信托：受托人全权负责收入或财

产分配（决定是否、何时和多少），

以及决定向每位受益人分配的程度；

或

•  限定信托：委托人决定受益人的权

利，而受托人几乎没有权力

信托税的规则相当复杂。信托的应课税

款项取决于信托的居民身份，这是根据

具体事实的。

信托的收入由受托人缴纳税款。然而，

在特定情况下，税务局可以直接向受托

人或个人受益人征税。

委托人无须为信托中的财产结算缴纳税

款。由于印度税法规定受益者接受馈赠

时应缴税，视乎案件的实际情形，信托

中的财产结算可能会对信托或受益人产

生税务影响。具体而言，如果信托纯粹

是为委托人的亲属的利益而设立的，可

获豁免基于受益者的应课税款项。

印度税法规定信托所得收入的应课税款

项，取决于信托的性质。在全权信托的

情况下，收入会按最高边际税率征税，

而限定信托的情况下，通常会按每位受

益人适用的税率为收入征税。

虽然印度允许活期账户汇兑，但不允许

全资本账户汇兑。跨境交易受到各种限

制。由于潜在的复杂性，在涉及非居民

人士和/或外国资产的信托结算时需要特

别关注。

4. 补助金

印度并无死亡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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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寿保险

为自己、配偶或子女购买人寿保险而支

付的保费，在计算个人应课税收入时可

免除，最高可达 150,000 印度卢比。满

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根据人寿保险保

单、因人身故而收到的任何金额，均可

豁免缴税。

投资相连寿险（ULIP）是保险公司发行

的多元化产品，将保险保障和投资风险

结合在一个产品中。针对保费总额超过 

250,000 印度卢比的情况，《2021 年金

融法》中已撤销了 2021 年 2 月 1 日或

之后签发的 ULIP 的豁免。它也引入对 

ULIP 的收益征税，针对的是在 2021 年 

2 月 1 日或之后签发的，并是资本利得

产生的收入。至于 2023 年 4 月 1 日或

之后签发的 ULIP 以外的保单，在任何保

单期限内，该保单的保费超过 500,000 

印度卢比，就不可享有所得税豁免。

6. 遗产规划

信托经常被用作遗产和财富规划，以及资

产保护工具。印度承认遗嘱信托和生前信

托。信托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然而，以不

动产结算的信托，则强制书面登记。

富裕或各国通行的印度家庭会运用信托

加上传统遗嘱来促进资产转移，并减轻

遗嘱认证和资产保护等问题。

7. 继承

不同宗教的继承规则有所不同，主要的

立法是：

•  印度教徒（包括佛教徒、锡克教徒

或耆那教徒）财产的无遗嘱继承，

受《1956 年印度教继承法》的规定

管辖。

•  穆斯林财产的继承，无遗嘱和有遗

嘱，均受《穆斯林属人法》管辖，该

法尚未成文但以宗教文本（逊尼派和

什叶派法律）为基础。

所有其他情况下的继承，均受《1925 年

印度继承法》管辖。

8. 强制继承权

印度继承法中关于自得财产，没有强制

继承权的概念。然而，特定法律是该规

则的例外，例如穆斯林属人法。

9. 婚姻制度和民事伴侣关系

印度法律不承认民事伴侣关系。婚姻规

则因宗教信仰而异。印度法律体系下通

常不承认婚前协议。

10. 无遗嘱

根据《印度继承法》，无遗嘱的死者

去世时规定的财产分配，一般继承顺

序如下：

•  若死者留下配偶，但没有直系后裔或

与其有血缘关系的人，则全部遗产移

交配偶。

•  若死者留下配偶和直系后裔，则配偶

有权获得三分之一的遗产，其余三分

之二由直系后裔分配。

•  若死者留下配偶和与其有血缘关系

的人，但没有直系后裔，则配偶继

承一半的遗产，有血缘关系的人继

承另一半。

• 若没有配偶或直系后裔/与其有血缘关

系的人，根据充公原则，将遗产移交

国家。

同样地，《1956 年印度教继承法》和 

《穆斯林属人法》也包含无遗嘱身故的

人的财产分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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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遗嘱认证

未经遗嘱认证的遗嘱无法用来证明遗产

中指定的任何人有权获得遗嘱人的财

产。然而，缺乏遗嘱认证并不妨碍遗嘱

执行人处理死者的财产，例如收集资产

或出售财产以偿还债务。

12. “共同汇报标准”制度

“共同汇报标准”自 2017 年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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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税务概况

印尼居民个人身份的纳税人，须就其全

球的收入缴税。非居民则只须就源自印

尼的收入缴税。如果外交官和指定国际

组织的代表所代表的国家提供互惠豁

免，他们则获享免税。

如果个人在印尼有住所或居住；或如果 

12 个月内在印尼停留超过 183 天；或

如果个人在一年内在印尼停留并打算在

印尼居住，个人会被视作在印尼有缴税

义务。

若他/她收到源自印尼或源自外国的收

入，而且收入金额超出了不须课税的

入息，有缴税义务的居民会成为居民

纳税人。

居民税率

下表展示了个人居民身份的纳税人，就

全球收入的法定所得税税率：

应课税收入等级（印尼盾） 税率（%）

不超过 6000 万 5

超过 6000 万但不多于 2.5 亿 15

超过 2.5 亿但不多于 5 亿 25

超过 5 亿但不多于 50 亿 30

超过 50 亿 35

非居民

个人不符合条件成为应课税居民，如上面

所述，而他们通过在印尼的常设机构经营

业务或进行活动，或接受或获得源自印尼

的入息，而入息并非通过在印尼的常设机

构经营业务或进行活动产生的，则个人就

成为有缴税义务的非居民。

至于有缴税义务的非居民，根据政府之

间适用的税务协议（即避免双重课税的

税务协议），只可就其源自印尼的入息

征税。

非居民税率

非居民纳税人收到源自印尼的收入时，

税率为 20%（最终）。

2. 税务种类

财富税

印尼不征收财富税。然而，印尼所得税

法规定，源自未课税入息的财富增值，

则须缴税。在印尼个人所得税的报税表

中，个人须申报财政年度结束时拥有的

资产和负债。根据此数字，税务局将评

估是否存在任何资产增值或增添，而且

源自未在报税表中申报的入息。

印花税

印花税是对特定文件征收，而非交易。

一般而言，文件（即信件、公证契约、

证券、支票和存款支票）须缴纳印花

税，税款最高可达 10,000 印尼盾。是

否需要征收印花税取决于文件的用途和

目的。

印尼
联系人：Bambang Suprijanto (Bambang.Suprijanto@id.ey.com)、
Benjamin Koesmoeljiana (Ben.Koesmoeljana@id.ey.com)

mailto:Bambang.Suprijanto@id.ey.com
mailto:Ben.Koesmoeljana@id.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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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赠和赠与税

印尼所得税法规定，父母直接馈赠予子

女，反之亦然，以及宗教组织、教育机

构或社会组织收到的馈赠和捐款，按照

财政部长（MoF）规定，只要相关各方

之间不存在业务、雇佣、所有权或控制

关系，就无须缴税。

房地产转让税

房地产转让须缴纳最终应缴税款。最终

应缴税款的税率详情，可见于下方的第 

4 点。

取得税

当一个人获得土地或建筑物的权利，须

征收 5%（因地区而异，最高 5%）的土

地和建筑物取得税，按税基缴纳。税基

是指：

a. 在出售和购买时的交易价格；

b.  如果通过拍卖出售，则是拍卖记录

（risalah lelang）的交易价格；

c.  市场价格（除上述 a 和 b 以外的交

易）；或

d.  如果无法从上述中确认税基，应

课税品的销售价格（N J O P）或低

于 NJOP 用作确定收购年份中土地和

建筑物的税。

为计算土地和建筑物的取得税，税率

乘以上述税基，已通过免课税门槛

（N P O P）减去，门槛因地区而异，

就纳税人在纳税地区的第一权利（hak 

pertama），最低为 8000 万印尼盾（对

于继承 hibah wasiat 或遗嘱 waris，最低

免税门槛为 3 亿印尼盾）。两个门槛皆

由地区政府法规进一步确定。

部分豁免适用于特定交易或情况，例如

基于互惠协议的外交官和领事代表、个

人或实体出于宗教目的的土地和/或建筑

物等。取得税受地区税务法规管辖。

遗产收入

当一个人去世，他/她的遗产将被视为 

“纳税人”实体。“死者遗产”的缴税

义务将由他/她的继承人履行。遗产分配

时，缴税义务将被视为完成。

其他税务

印尼不征收继承税、捐赠税或净财富税

（请参阅上文的“财富税”）。

3.  移居海外时，对当地的主要考量

改变税务居留身份的可能性

改变税务居留身份的可能性取决于个人

是否符合上述有缴税义务的条件。

印尼籍个人身处海外，若符合以下条

件，会被视作非印尼税务居民：

1. 在印尼境外永久居留，而非中途停留

（永久居民）。可以用其中一种依然

有效的海外居民官方身份证件证明，

即是：绿卡、身份证、学生证、获印

尼海外外交代表办事处验证护照上的

海外地址、印尼驻外大使馆或代表办

事处发出的声明，或相关国家的移民

局在护照上的正式书面陈述。

2. 在印尼境外有“切身利益的中心” 

（即个人、经济和社会纽带关系）

3. 在印尼境外有惯常住所

4. 成为另一个国家的税务居民

5. 作为印尼国内税务居民期间，已履行

任何缴税义务

6. 已获得税务总局颁发的所需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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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缴税义务的个人有以下情形，会被视

作打算在印尼居住：

•  有缴税义务的个人坚定表明他/她打

算在印尼居住的意愿，可以用工作签

证、多于 183 天的短期居留许可、在

印尼开展工作、业务或活动超过 183 

天的合约/协议来证明；或者

•  有缴税义务的个人采取行动，表明他/

她将在印尼居住，或准备在印尼居

住，包括在印尼租用住所、家人一并

迁移，或获另一方提供容身之所。

视作出售事项

印尼并无“视作出售事项”。

4. 税率

房地产转让税

居民纳税人的最终税率如下：

•  转让基本房屋和基本单位的纳税人，其

主要经营转让土地和/或建筑物，则是

转让价值总额（税基）的 1%

•  为公益而向政府转让土地和 /或建筑

物，则是转让价值总额（税基）的 0%

•  除了上述指明，其余土地和/或建筑物

转让，均是转让价值总额（税基）的 

2.5%

转让价值总额（税基）是指：

a.  若是转让权利予政府，价值将由基于

授权政府官员决定；

b. 若符合拍卖规定（Vendu Reglement 

Staatsblad 1908 年 189 号及其修正

案）转让权利，价值是基于拍卖成交

记录（“risalah lelang”）；

c.  若在相关方之间转让土地和/或建筑物

的权利，除了上述 a 和 b 点规定的转

让，则价值是应收到或赚取多少；

d.  若并非在相关方之间转让土地和/或

建筑物的权利，除了上述 a 和 b 点

规定的转让，价值是实际收到或赚取

多少；或者，若是通过交换、放弃权

利、转移权利、赠与、继承，或其他

相关方同意的方式，转让土地和/或

建筑物，价值是按市价应收到或赚取

多少。

土地和/或建筑物的租金

须就租金总额，按法定税率 10%，缴纳

最终税款。

5. 豁免和减免

针对房地产转让税，符合以下条件可获

免税：

•  转让土地和/或建筑物，作为馈赠/赠

与的一部分，只要该转让符合上述馈

赠/赠与税部分的要求

•  转让土地和/或建筑物，作为继承遗产

的一部分

•  转让土地和/或建筑物，转让价值低于 

6000 万印尼盾，而且转让的人年收

入低于非应课税门槛（即 5400 万印

尼盾）

• 转让土地和/或建筑物，由个人或企业

捐给宗教组织、教育基金会或社会组

织，作为馈赠/赠与的一部分

•  个人安排以建造-营运-移交、建造-移

交-营运，或利用国有资产的模式，转

让土地和/或建筑物

•  转让土地和/或建筑物的个人，是获豁

免为印尼应课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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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托、基金会和私用受托基金

印尼不承认信托概念，所以没有针对信

托、基金会和私用受托基金的具体税务

法规。

7. 人寿保险

印尼雇主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费用，

会被视作雇员的应课税入息，并按累

进税率（5% 至 35%）预扣缴雇员所得

税。如果是个人自费，所缴的保费不能

在税款中免除。此外，就医疗、意外事

故、奖学金和人寿保险提出索偿时，受

益人无须就收到的金额缴税。

8. 民法继承

根据印尼法律，获得遗产有两种方式：成

为法定继承人或遗嘱中指明的受益人。

9. 外汇管制

印尼采用开放资本账户，但有一些交易

限制。在这些限制中，只有获授权的银

行才能从事外贸相关业务，并且中央银

行要求提交基础交易的证据，以支持每

月购买超过 100,000 美元的外币。

所有国内交易必须采用印尼盾。

10. “共同汇报标准”制度

CRS 条例已于 2018 年 7 月生效。

11. 公益慈善

接受捐款者（受赠者）的税务待遇

只要受赠者符合以下条件，所收到的捐

款即可免税：

• 以管理礼拜场所及/或进行宗教活动为

主要活动的非牟利宗教组织

•  以教育活动为主要活动的非牟利教育

组织

• 非牟利社会机构，包括基金会，其主

要活动如下：

• 医疗保健

•  看护老人或疗养院

• 照顾孤儿及/或残疾人士

•  应对社交障碍、忽视和行为偏差

•  处理对自然灾害、事故等受害者

的赔偿及/或援助

•  提供奖学金

•  环境保护

• 合作社（“koperasi”），受合作社

法监管；

• 符合下列条件的微型、小型企业经

营者：

•  净资产最高可达 500,000,000 印

尼盾，不包括土地和建筑物

•  每 年 总 营 业 额 最 高 可 达 

2,500,000,000 印尼盾

• 而且受赠者与捐赠者之间不存在

业务关系、所有权或控制权

捐赠者的税务待遇

一般而言，由于捐赠所以分离资产，从

而产生的资本收益，作为转让者的捐赠

者需要缴纳正常的资本利得税。然而，

只要捐款予上述组织/个人，而受赠者与

捐赠者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所有权或

控制权，则不适用此类资本利得税。

另一方面，只有下列捐款可以在计算捐

赠者企业所得税时免除：

•  根据政府规定，因应国家灾难的捐赠

•  根据政府规定，在印尼境内进行的研

究和开发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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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政府规定，帮助发展社会基础设

施费用的捐赠

•  根据政府规定的教育设施捐赠和

•  根据政府规定的体育发展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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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税务概况

居民和非居民个人，均须就在马来西亚

获得的所有收入，缴纳所得税。

一般而言，当在马来西亚工作，或为了

在马来西亚就业而在马来西亚境外工作

时，就业入息会被视作在马来西亚获

得。如果有特殊情况或符合条件，某些

福利和设施可以免税。

到马来西亚的短期旅客可享就业收入免

税，若工作不超过以下任何一项：

• 一日历年中总共 60 天的时间

• 跨越两个日历年中连续或多次的时

间，总共 60 天

• 跨越两个日历年中连续总共 60 天，加

上任何一个日历年中有其他就业时间

个人在马来西亚从事业务（专业、受

雇、或贸易），须就在马来西亚获得的

利润缴税。

外国来源收入（FSI）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居民个人在马来西

亚收到的 FSI（资本性质的收益除外），

须缴纳马来西亚所得税，按以下税率：

•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就在马来西亚收到的 FSI 总额，

会按马来西亚所得税统一税率 3% 缴

纳 FSI。

• 此后，在马来西亚收到 FSI，将按现

行税率缴纳马来西亚所得税。至于居

民个人，他们将按照 0% 至 30% 的

累进税率纳税，具体取决于该年度的

应课税收入（税务减免后的净额）。

尽管，在 2026 年之前，居民个人在马

来西亚收到的 FSI（来自马来西亚合伙企

业的收入除外），可豁免缴纳马来西亚

所得税，但须符合某些条件。当在马来

西亚收到的 FSI 同时须在马来西亚和原

籍国缴税，居民个人提交相关课税年度

（YA）的马来西亚年度个人所得税报税

表时，可能获外国税款抵免。

居留状态

在以下情况，个人会被视作居民：

• 一年内在马来西亚居住满 182 天或以上

• 一年内在马来西亚居住少于 182 天，

但在上一年的下半年或下一年的上半

年，于马来西亚连续居住至少 182 天

• 如果离境关乎个人在马来西亚的服

务、个人疾病、直系亲属疾病，或不

超过 14 天的社交探访，短暂离境的

时间会计算在连续逗留时间内

•  一年内在马来西亚居住至少 90 天，

并且在连续四年中有三年，他们在马

来西亚常住或居住至少 90 天

•  在前三年已一直居住，并将在下一年

继续居住

•  个人在特定日历年内，无须亲身在马

来西亚居住也可获得居民资格，这是

唯一的情况

马来西亚
联系人：Bernard Yap (Bernard.Yap@my.ey.com)

mailto:Bernard.Yap@my.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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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居民须按 0% 至 30% 的累进税率纳

税，具体取决于应课税收入（税务减免

和个人减免后的净额）。非税务居民以

统一税率 30% 纳税，并且无权申请任何

个人减免。

个人所得税税率

居民个人缴纳所得税时，应按以下累进

税率：

应课税收入范围
（马币） 税率 应缴税款

（马币）
累计应缴税款
（马币）

首 5,000 0% 0 0

再加 15,000
（5,001 至 
20,000）

1% 150 150

再加 15,000
（20,001 至 
35,000）

3% 450 600

再加 15,000
（35,001 至 
50,000）

6% 900 1,500

再加 20,000
（50,001 至 
70,000）

11% 2,200 3,700

再加 30,000
（70,001 至 
100,000）

19% 5,700 9,400

再加 300,000
（100,001 至 
400,000）

25% 75,000 84,400

再加 200,000
（400,001 至 
600,000）

26% 52,000 136,400

再加 1,400,000
（600,001 至 
2,000,000）

28% 392,000 528,400

超过 2,000,000 30% - -

非居民个人须就某些类型的收入（例如特

许权使用费收入），缴纳预扣税。其他在

马来西亚产生的收入，税率为 30%。

2. 税务种类

印花税 / 转让费

印花税是对票据和文件征收的，税率则

取决于执行票据和文件的类型。

适用的印花税税率例子如下：

转让物件 印花税率 负责人

物业或
土地

i.    首 100,000 马币，
税率为 1%

ii.   任何金额超过 
100,000 马币，但
不多于 500,000 
马币，税率为 2%

iii.  任何金额超过 
500,000 马币，但
不多于 1,000,000 
马币，税率为 3%

iv.  任何金额超过 
1,000,000 马币，
以物业或土地的
代价或市价中
的较高者，税率
为 4%

受让人

股票
在转让日，以股票价
格或价值较高者，税
率为 0.3%

受让人

夫妻之间转让不动产，可豁免印花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父母与子女，还有

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转让不动产时，物

业价值不超过 1,000,000 马币，可获豁

免全额印花税，前提是物业接收人是马

来西亚公民。任何超过 1,000,000 马币

的，将合资格减免 50% 印花税。

依遗嘱转让财产予遗产受赠人或受益人

时，转让文书通常须缴纳象征式印花税。

房地产转让税

产业盈利税（RPGT）是针对出售应课税

资产产生的资本利得征收的，资产通常包

括位于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以及拥有大量

不动产权益的密切受控公司的股票。

居民和非居民所得的收益均需缴付产业

盈利税。产业盈利税税率如下：

•  出售者是公司：

出售类别 税率

购买日起三年内出售 30%

购买日起第四年出售 20%

购买日起第五年出售 15%

购买日起第六年或之后出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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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者或遗嘱执行人是马来西亚公民或

永久居民（PR）：

出售类别 税率

购买日起三年内出售 30%

购买日起第四年出售 20%

购买日起第五年出售 15%

购买日起第六年或之后出售 无

•  出售者或遗嘱执行人并非马来西亚公

民，也不是永久居民：

出售类别 税率

购买日起第五年出售 30%

购买日起第六年或之后出售 10%

此外，在特殊情况下，出售者会被视作

在出售过程中，未有获得任何收益也没

有蒙受任何亏损，因此无须缴纳产业盈

利税。这些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  家庭成员（即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

女，或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的馈

赠，前提是出售者是马来西亚公民

• 将死者的资产移交予其遗产受赠人

一般而言，出售不动产所产生的亏损，

可以结转以抵销将来的不动产收益。然

而，出售须缴纳产业盈利税的股票所产

生的亏损，则不会计算在内。

遗产收入

截止去世当日，死者累积的所有收入，

应以死者个人名义纳税。此后产生的所

有收入，构成死者遗产的入息，并以遗

嘱执行人的名义纳税。

此外，马来西亚也对协议（例如：任何

出售、信托、契约、安排或协议，以及

任何资产或收入的转让）产生的收入征

收所得税，协议由一方（委托人）为另

一方（受益人）的利益而建立。出于所

得税，根据建立协议的实际情况，该收

入可以被视作委托人的收入。

其他税务

马来西亚没有征收继承税、财富税、赠

与税、捐赠税或净财富税。

3. 豁免和减免

确定应课税收入时，马来西亚居民个人

可以从自己总收入中，扣除个人免税

额，类型如下：

补助类型 金额（马币）

自己 9,000

自身残疾的额外减免 6,000

配偶（如没有收入来源或共同
评估） 4,000

配偶残疾的额外减免 5,000

子女

•  未满 18 岁

•  每个 18 岁或以上、接受全
日制教育或根据条款服务的
子女

2,000 
8,000

残疾子女（除子女免税额外）

•  在马来西亚境内或境外、认
可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每
个残疾子女

6,000
8,000

父母的医疗开支 最多 8,000

为残疾的自身、配偶、子女或
父母，购买基本支援设备 最多 6,000

为习得任何技能或资格（包括
最多 2,000 马币的学习课程，
旨在提升技能和自我增值），
而在马来西亚认可的机构或
专业协会，参加学习课程（包
括研究生课程）所产生的学习
费用

最多 7,000

为自身或配偶支付的人寿保
险保费或伊斯兰保险 最多 3,000

经批准的强积金供款（强制或
自愿） 最多 4,000

私人退休计划和延期年金的
供款 最多 3,000

《1969 年雇员社会保障法》
下，向社会保障机构（SOCSO）
和就业保险计划（EIS）供款

最多 350

为自身、配偶或子女支付的医
疗和教育保险保费 最多 3,000

自身、妻子或子女患重病的医
疗开支（包括最多 1,000 马币
的完整医疗检查费用、疫苗接
种费用，以及 4,000 马币的学
习障碍诊断和早期介入的支
出，或学习障碍的复健治疗）

最多 10,000

生活费（网络、报纸（包括电子
报）、书籍、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和电脑、运动器材，以及健
身室会费）

最多 2,500

购买喂哺母乳的设备（只限女
性纳税人） 最多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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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购买运动器材、租用体育设
施或入场费用，以及参加体育
比赛的报名费，有额外减免

最多 500

为 6 岁或以下的子女注册托
儿所和幼儿园的费用 最多 3,000

安装、租用、购买（包括设备分
期付款），或定期使用电动车
充电设施的费用

最多 2,500

4. 信托和基金会

信托

信托机构（由受托人组成）是所得税的

纳税人，针对信托在马来西亚产生的收

入，须按税率 24% 缴纳所得税。

信托中的每位受益人都有责任在自己

的所得税报税表中，提交有关自己从

信托获得收入的权利。为避免双重征

税，信托应缴付的所得税，通常会作

为信托受益人的税款抵免。受托人负

责所得税的管理事务，以及缴纳与信

托相关的所得税。

捐款予慈善机构或组织

在马来西亚设立的机构或组织，如接受

公众捐款，并将款项用于慈善活动，但

无盈利意图，则可能需要就盈余缴税，

因为该机构或组织筹办活动收集捐款，

并将资金用于慈善活动。

获批的机构或组织

然而，以慈善、非牟利活动为目的设立

的组织、机构，其所得收入可申请豁免

缴税。一般而言，此类组织或机构举办

的活动需要造福广大民众，才有资格获

得免税（例如促进医疗或教育、动物保

护或保育等）。机构或组织必须运作至

少两年（24 个月）才有资格申请。此类

申请必须具备最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以及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其他证

明文件。

税务减免

捐赠或赠送金钱予获批的机构或组织通

常可以为捐赠者身份（个人和公司）免

税，但须遵循某些法定限制。

个人捐赠者的税务优惠和限制

只有捐赠给获批的机构、组织或基金的

捐款才可免税，而且捐赠者必须保留捐

赠收据。然而，免税额受限于个人总收

入的 10%。因此，个人捐赠者有必要了

解捐赠免税的资格和条件。

5. 人寿保险

个人人寿保险的支出，在马来西亚不用

缴税。

6. 外汇管制

经年累月下，外汇管理（FEA）规则逐

渐放宽和简化。这些规则的主要摘录

如下：

适用于非居民个人的一般规则

非居民可以自由直接投资或组合投资马

来西亚的令吉资产。这些在马来西亚的

投资，所产生的资本、利润或入息的资

金汇出并无限制。然而，资金汇出必须

以外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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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居民个人的一般规则

居民个人可以自由进行境外投资，但资

金来源有一些限制，例如：

•  允许向持牌境内银行或非居民借贷最

多 1000 万马币等值的外币

• 每一日历年内，使用令吉兑换所得的

资金或从贸易外币户口转账的资金，

合计最多等值 100 万马币

7. “共同汇报标准”制度

CRS 条例已于  2018 年  7 月生效。马

来西亚政府采用“纳税识别编码”

（TIN），以达到  CRS 目的，并向所

有年满 18 岁及以上的马来西亚公民发

放 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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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税务概况

菲律宾居民须就全球收入缴税。非居民

公民、外籍居民和外籍非居民须就源自

菲律宾的收入缴税。

菲律宾实体的雇员若在课税年度内大部

分时间在海外工作，但仍领取当地薪

酬，则属于居民公民，而他们须就收入

在菲律宾缴交预扣税。

至于外国公民，居民身份取决于个人在

菲律宾居留的时间和性质。如果外籍人

士因达到个人目的须延长居留时间，而

暂时定居菲律宾，则个人会成为居民。

个人在菲律宾居住并打算永久居留，会

被视作居民。外国个人在菲律宾获得居

民身份，直至他们离境并打算放弃居民

身份前，仍会是居民。

外籍非居民分为从事或不从事在菲律宾

的贸易或业务。

外籍非居民在任何日历年内，在菲律宾

居住总计超过 180 天，会被视作在菲律

宾从事贸易或业务。因此，他/她在菲

律宾工作的所有年度中，都要按 5% 至 

32% 的累积税率缴税。

2. 税务种类

遗产税

菲律宾征收遗产税，适用于死者去世时

遗产的公平市值（FMV）。遗产的总值

包括所有财产的公平市值，无论财产属

于不动产或个人财产、有形或无形，也

不论地点在哪。

外籍非居民方面，只有位于菲律宾的财

产才须缴纳遗产税。如果就居住外国菲

律宾公民的无形个人财产，外国未征收

转让税，外籍非居民的无形个人财产将

不计入遗产总值内（互惠规则）。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遗产税现正以统

一税率 6% 征税，根据去世时的公平市

值计算。

印花税

文件印花税（DST）适用于个人在世期

间，任何转让/出售不动产或国内公司的

股票。

赠与税

居民和非居民均须缴纳赠与税，由捐赠

者支付，按照一日历年中的赠与净总额

缴纳。

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捐赠者的税

款以统一税率 6% 征收，根据捐款时的

公平市值计算，不论接受者是陌生人或

与捐赠者有关系。此外，每笔捐款的首 

250,000 菲律宾比索（PhP）无须缴纳捐

赠者税。因此，税率 6% 只适用于超出 

25 万菲律宾比索的情况。

房地产转让税

在菲律宾，所有房地产的转让，包括通

过继承方式转让，须征收房地产转让

税。这称为“当地转让税（LTT）”，由

对房地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当地政府单

位征收。城市来说，当地转让税最高税

率是公平市值、分区价值或收到金额中 

1% 的 75%，以三者中较高者为准。

联系人：Jules E Riego (Jules.E.Riego@ph.ey.com)

菲律宾

mailto:Jules.E.Riego@ph.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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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市政府不得征收高于公平市

值、分区价值或收到金额中 1% 的 50% 

（以三者中较高者为准）的当地转让税。

其他税务

菲律宾不征收继承税、捐赠税、转让费

或净财富税。

3. 豁免和减免

遗产税豁免

以下转让无须缴纳遗产税：

•  名义上持有人的用益权合并

•  信托继承人或遗产受赠人将遗产转让

或交付予信托遗赠的受赠人

• 依照前任的意愿，由第一继承人、

遗产受赠人或受赠者转让予另一位

受益人

•  给予社会福利、文化和慈善机构的所

有遗赠、不动产遗赠、遗产或转让，

净收入中没有任何部分保证任何个人

的利益；但前提是不得将超过上述遗

赠、不动产遗赠、遗产或转让的 30% 

用于此类机构的行政用途

捐赠者税

菲律宾居民终生也无须就以下的捐赠缴

纳捐赠者税：

•  馈赠予国家政府或任何其非牟利机构

创立的实体，或向上述政府的任何政

治部门提供的馈赠

• 馈赠予教育和/或慈善、宗教、文化或

社会福利公司、机构、认可的非政府

组织、信托或公益慈善组织、或研究

机构或组织，但不得将超过上述馈赠

的 30% 用于此类受赠者的行政用途

4. 评估和估值

遗产应依照死亡时的公平市值评定，取

以下较高者：

• 由专员确定的公平市值；或者

• 省市估值官订明的价值列表中所展示

的公平市值

用益权、用益权价值、使用权价值或居

住权价值，还有年金方面，应考虑受益

人的可能寿命，可依照保险专员建议

下、财政部长许可的最新“基本标准死

亡率列表”。

基于该公司最新的审计财务报表，得出

的账面价值，被推定为国内公司股票的

公平市值，用作评定遗产税之用。

至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和交易的股票，

最接近死亡日期的市价，会被视作上市

股票的公平市值。

5.  信托、基金会和私用受托基金

不可撤销信托

作为遗产管理工具，只有“不可撤销信

托”才能减少遗产，以及将遗产税降到

最低。然而，不可撤销信托的转让，会

被视为将信托中资产的所有权利和持有

权的全数转让，并且被视为生前捐赠 

（馈赠者在世期间的捐献），因此须缴

纳捐赠者税。

而视为不可撤销的信托，委托人就不能

保留任何修改、变更或撤销信托的权

利。委托人也不得保留权力去占有或享

有财产或其任何成果或收入。

人寿保险信托

由于人寿保险收益不会被视作总遗产的

一部分，因此这种收益会放入信托中，

而且受某些条款限制，例如逐步和定期

释出资金，以确保挥霍无度的子女受益

人无法浪费全部金额，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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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信托

名义上持有人的用益权合并，无须缴

纳遗产税，而且可以成立信托，将持

有信托资产的名义归入孙子女名下，

但用益权或使用权同样给予死者的直

系子女。因此，当死者的子女去世，

用益权和资产所有权将归于孙子女，

无须缴纳遗产税。如此一来，就节省

了一代人的遗产税。

然而，这只能针对不属于强制继承人特

留份内的财产，因为特留份不受制于任

何条件、责任或替代。

基金会

对于减少应课税遗产和保留家族内的宝

贵资产（如昂贵画作），成立基金会可

派上用场。

向专为慈善设立的基金会捐款，款项可

豁免捐赠者税，若该基金会是经认可的

受赠机构，这类捐款甚至成为可免税的

支出。

6. 补助金

遗产税方面，当死者遗产被认为须缴纳

遗产税时，补助金会构成遗产的一部

分。死者生前给予的补助金须缴纳捐赠

者税，除非补助金符合上述列举的条件

之一，成为豁免捐赠者税的捐款。

7. 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的已支付保费和理赔金，征收

遗产税时，不计入总遗产的一部分，前

提是：

• 死者生前已取出

• 受益人不是死者、其遗产、遗嘱执行

人或管理人

• 受益人的指定不可撤销

如果不符合任何一个条件，则人寿保险

的理赔金会计入总遗产中，并须缴纳遗

产税。

8. 民法继承

遗产规划

如上所述，可通过几种遗产规划工具缓

和遗产税带来的影响，例如：捐赠或赠

与、人寿保险、信托、基金会、直接出

售和免税交换。

资产出售

在死者生前转让的方式，是减少遗产税最

简单的方法，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像房地

产这种有升值趋势的资产，出售交易时所

缴纳的税款可能低于捐赠者税和遗产税。

值得注意的是，不建议通过出售被列为

普通资产的房地产，以转让资产，因为

这将须缴纳更多税款。

免税交换

更广为人知是“财产换股票”，是一种

非常节省税款的工具，转换成通常会随

着时间推移而升值的不动产。

菲律宾税法要求，转让方（例如父

母）取得控制权，即是受让方公司

（NewCo）的 51%，这样的“财产换股

票”才合资格作为免税交换。交换的资

本利得税将延后征收，直至父母出售股

票。不动产的转让也豁免印花税。印花

税只适用于新发行的股票，每认购股份

面额 200 菲律宾比索或其零头，会征收 

2 菲律宾比索。

下一步是父母将 NewCo 的股票以面值出

售予其子女。向子女出售股份，须就净

收益（股份账面价值或售价，以较高者

为准，减去土地的原始成本）缴纳 15% 

的资本利得税。出售股份还须缴纳印花

税，每认购股份面额 200 菲律宾比索或

其零头，会征收 1.50 菲律宾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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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国税局发布了一项收入规例，要

求出售股份时，将基础不动产增加的价值

纳入计算股票的账面价值。据称，收入规

例旨在获取不动产增值带来的收益。

当然，免税交换中的转让人可选择保留股

份的所有权，直至自己去世为止，在这种

情况下，计算遗产税时，基础不动产增加

的价值将不包括在股票的账面价值。

然而，国税局最近发布了一项收入规

例，要求将基础不动产增加的价值纳入

计算股票的账面价值。据称，收入规例

旨在获取不动产增值带来的收益。然

而，免税交换中的转让人可选择保留股

份的所有权，直至自己去世为止，在这

种情况下，计算遗产税时，基础不动产

增加的价值将不包括在内。

继承

菲律宾已将法定继承人及其特留份的概

念制度化。因此，无论立遗嘱人在其遗

嘱中的分配意愿是什么，都必须尊重法

定继承人的特留份权利。特留份不受制

于任何责任、限制、条件或替代。

无遗嘱

当已故公民未订立遗嘱，将套用无遗嘱

继承规则。

若已故公民已订立遗嘱，遗嘱必须在法

庭认证，以确定遗嘱的外部（形式）和

内在（实质）有效性。

至于外国人，无论是否居民，遗嘱的正

式效力取决于遗嘱执行地所属税务管辖

的规则。一般来说，国籍所在国的继承

规则将决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利。住所/居

住地国家的规则或许也可以发挥一定作

用。某些情况下，若他/她的国籍或居住

国遵循反致制度，则将适用菲律宾的继

承规则。

遗嘱认证

只要遗嘱存在，就必须进行遗嘱认证程

序，在此过程中确定遗嘱有效与否。如

果因订立遗嘱时违反正式或实质性规

则，而整份遗嘱无效，就会在同一程序

中确定适用无遗嘱继承规则。

9. 外汇管制

菲律宾采取宽松自由的外汇政策。通

常，这些在菲律宾赚取的资本、利润或

入息的资金汇出并无限制。外国贷款

与外国投资可能需要在菲律宾中央银行

（BSP）注册备案。只有在菲律宾中央银

行（BSP）注册的贷款才有资格在需要时

从银行系统购买外汇。然而，只有在资

本汇出及股息、利润与收益支付所需外

汇来自银行系统的情况下，外国投资才

需要注册备案。

10. 公益慈善

慈善组织的类型

家族企业可以将慈善基金会作为其企业

社会责任（CSR）部门。要设立基金会，

需要向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

册，最低资本额为 100 万比索（约 2 万

美元）。

该基金会需要获得菲律宾非政府组织认

证委员会（PCNC）认可，基金会的捐款

方能成为所得税中可完全免除的费用。

捐赠者的税务待遇

慈善基金会的捐款也可豁免 6% 的捐赠

税。捐款予非政府组织（NGO）也可以

全额免税，前提是这些组织得到菲律宾

非政府组织认证委员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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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牟利国内公司，非政府组织：

• 专门为科学、研究、教育、培养品

格、青年和体育发展、健康、社会福

利、文化或慈善目的或其组合而组织

和营运，其净收入的任何部分均不属

于任何个别人士

• 直接利用其资源，积极举行达到其组

织和营运宗旨或职能的活动

• 每年的行政费用水准，应符合财政部

长根据慈善事务专员的建议制定的规

则和条例，但在任何情况下，费用不

得超过总额的 30%

• 在解散时，拥有的资产将分配给另一

家因类似宗旨而组织的非牟利国内公

司，或出于公共目的，分配给国家，

或由法院分配给另一个组织，实践最

初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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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税务概况

一般情况下，源自新加坡的收入，或者

在新加坡收到源自境外的收入，均须征

收所得税。

居民个人从新加坡境外获得的收入，无

须缴税。但是，此豁免不适用于通过新

加坡合伙企业获取的境外收入。任何

居民个人在新加坡通过合伙企业，获得

源自境外的股息收入、外国分支机构利

润，以及源自境外的服务收入，当符合

特定条件，可获免税。非居民在新加坡

获得的境外来源收入特别免税。

若个人在课税年度前一年在新加坡长期居

留（不包括可能不合理，以及与这些人声

称不一致的偶然离开），将被视为新加坡

税务居民。这还包括在新加坡实际居住或

在课税年度前一年在新加坡工作多于 183 

天的人士（公司董事除外）。

外籍员工在新加坡就业期跨越两个日历年

可享有优惠（“两年行政优惠”）。两年

行政优惠下，如果该人士连续两个日历年

在新加坡逗留或工作连续至少 183 天，

即使每年在新加坡逗留的时间分别少于 

183 天，也会于这两年被视为居民。

非居民个人在新加坡就业一年内不超过 

60 天，对源自新加坡的就业收入将免征

税款。这项豁免不适用于新加坡的公司

董事、演艺人员或专业人士。

税务居民需按  0%-24% 的累进税率纳

税。非居民需按 15% 的统一税率（无个

人减免）或居民税率（有个人减免）纳

税，以较高者为准。

应课税收入

受雇收入：就雇员而言，应课税入息包

括：现金报酬、工资、薪酬、休假工

资、董事费、佣金、花红、酬金、津

贴、从雇员股份计划中获得的收益，以

及作为服务补偿而得的补贴。受雇而来

的实物利益，包括：回乡旅费津贴、雇

主提供的住宿、雇主提供的汽车和子女

学费，也应纳税。

自雇和业务收入：个人在新加坡从事贸

易、业务、专业、或受雇，须就获得的

利润缴税。个人从事贸易与否，须根据

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投资收益：许多形式的源自新加坡投资

收入都是免税的。例如：在一级制下，

新加坡税务居民公司支付、在股东手上

的股息可获豁免所得税，无论股息是否

应课税收入或免税收益中支付。此外，

个人直接从特定金融工具（包括标准储

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获得的利息

豁免征税。这类收入的例子包括：债务

证券的利息、年金和单位信托基金中的

收益分派。位于新加坡的物业的净租金

收入，连同其他类型的收入均须纳税。

新加坡
联系人：Desmond Teo (Desmond.Teo@sg.ey.com)、
Spencer Hsu (Spencer.Hsu@sg.ey.com)

mailto:Desmond.Teo@sg.ey.com
mailto:Spencer.Hsu@sg.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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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利得

新加坡不对资本利得征税，前提是新加

坡税务局不认为该个人从事贸易。要确

定此类收益应否纳税，须考虑每个案件

的实际情况。

社会保障

中央公积金（CPF）是一项为保障新加

坡雇员老年退休金的法定储蓄计划。只

有新加坡公民和在新加坡工作的永久居

民，才需要为中央公积金供款。

雇员和雇主均必须向基金供款。雇主和

雇员的供款率视乎雇员的年纪，至于成

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外籍人士，适用于

过渡性供款率。

2. 税务种类

新加坡通常不征收继承税、捐赠税、转

让费，或财富税。然而，特定居住物业

的出售、未遵循遗嘱或法律的资产转

让、馈赠、仍产生收入的遗产以及信

托，均可能须征收税项。

印花税

如果文件在 2011 年 2 月 19 日前签署，

分配死者遗产予受益人时，仍须缴纳象

征式定额税款。若财产分配是依照个人

意愿、无遗嘱继承法或穆斯林继承法，

定额税款为 10 新币。

如果分配不符合上述规定，该文件会被

视作以馈赠方式转让。

至于任何作为馈赠的转让，这些文件均

须缴纳印花税，如同出售转让。在这种

情况下，涉及不动产和股票的转让，印

花税的计算会根据售价的金额或价值。

印花税税率如下：

• 首 180,000 新币，税率为 1%

•  再加 180,000 新币，税率为 2%

• 其后的税率为 3%

涉及私人有限公司股票的转让，印花税

税率会按售价的金额或价值 0.2% 计算。

房地产转让税

对于在 2010 年 2 月 20 日或之后购买的住

宅物业，就转让予遗产受益人的物业销

售，可能须缴纳卖方印花税（SSD）。 

继承转让之外，卖方印花税也适用于任

何其他形式的住宅物业出售或转让。

至于因继承或联权共有形式的生存者取

得权而转让的住宅物业，若该物业是死

者在 2011 年 1 月 14 日或之后购买、并

在购买后四年内出售，或者在 2017 年 3 

月 10 日或之后购买、并在购买后三年内

出售，须缴纳卖方印花税。这种情况下

的卖方印花税税率适用于住宅物业的代

价或价值（以适用者为准）如下：

2010 年 2 
月 20 日至 
2010 年 8 
月 29 日期
间购买的住
宅物业

一年内出售：

首 180,000 新币，税率为 1%

再加 180,000 新币，税率为 2%

其后的税率为 3%

一年后出售：无须缴纳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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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30 日至 
2011 年 1 
月 13 日期
间购买的住
宅物业

一年内出售：

首 180,000 新币，税率为 1%

再加 180,000 新币，税率为 2%

其后的税率为 3%

持有一年后出售，但不超过两年：

首 180,000 新币，税率为 0.67%

再加 180,000 新币，税率为 1.33%

其后的税率为 2%

持有两年后出售，但不超过三年：

首 180,000 新币，税率为 0.33%

再加 180,000 新币，税率为 0.67%

其后的税率为 1%

三年后出售：无须缴纳 SSD

2011 年 1 
月 14 日至 
2017 年 3 
月 10 日期
间购买的住
宅物业

一年内出售：16%

持有一年后出售，但不超过两年： 
12%

持有两年后出售，但不超过三年： 
8%

持有三年后出售，但不超过四年： 
4%

四年后出售：无须缴纳 SSD

2017 年 3 
月 11 日或
之后购买的
住宅物业

一年内出售：12%

持有一年后出售，但不超过两年： 
8%

持有两年后出售，但不超过三年： 
4%

三年后出售：无须缴纳 SSD

任何工业物业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及之

后购买/收购，并在三年内出售/抛售，须

征收卖方印花税。这些情况下的卖方印

花税税率如下：

• 一年内：代价金额或价值的 15%（以

适用者为准）

• 两年内：代价金额或价值的 10%（以

适用者为准）

• 三年内：代价金额或价值的 5%（以

适用者为准）

至于在 2013 年 1 月 12 日之前购买的工

业物业，不会征收卖方印花税。

遗产收入

死者留下的资产可以在他/她去世后继续

产生收入。从去世后一天，直至管理结束

期间所获得的收入，称之为遗产收入。

当遗产不再受管理，而且遗产中留下更

多投资和资产时，这些都会由受益人以

信托方式持有。信托中资产产生的收入

将在第 4 节稍后进一步说明。

至于联名银行户口，在联名户口持有人

去世后，户口余额将归生存者所有，去

世日后赚取的任何利息收入均为遗产收

入，因此不应该依照本规定纳税。

视作收益，等

请参阅上述“新加坡个人税务概况”以

及上述新加坡税务居留身份的定义。通

常，个人移居海外时，考虑因素并无基

于具体规则。

离开新加坡和/或在新加坡离职时，必须

清缴税项，除非您是新加坡永久居民，

只是在新加坡更换工作。就业申报表 

（即表格 IR21）必须在您离职/离开新加

坡前一个月，由公司提交，而且此时公

司须预扣应付给您的款项。所有未缴税

款应在离开新加坡/离职前缴纳。在该过

程中，您在新加坡工作期间、在 2003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赠予您的任何股票期权

和股票奖励，将视作应课税。此时将对

任何视作收益征税。

3. 豁免和减免

个人税项减免适用于新加坡。

4.  信托、基金会和私用受托基金

信托收入的课税方式与上述遗产收入相

同。若最终税款在受托人层面缴纳，税

率为 17%。

一般情况下，为继承计划设立的信托，

所产生的信托收入通常不会每年分配。

因此，受托人（代表信托）须在新加坡

纳税，而受益人手中任何后续信托分配

均无须在新加坡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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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信托的受托人可能无须缴纳实际的

新加坡税项，若信托适用免税政策。这

些免税适用于本地管理的信托（部分或

全部委托人和/或受益人是新加坡公民或

居民），或由新加坡受托人管理的外国

信托（受益人既不是新加坡公民也不是

居民）。

对于新加坡管理的信托安排，如果受

益人是新加坡税务居民，而每年分配

信托收入（即信托下持有的资产产生

的收入），或受益人有权获得年度信托

收入，则这类受益人可能须就他们在信

托收入所占的份额，缴纳新加坡税项，

即税收透明度处理。例如，如果信托契

约规定，信托持有的物业产生的租金收

入，应在收到收入的同一年支付给受益

人（是新加坡税务居民），受益人须就

收入缴税，因为这就像他们直接收到租

金收入一样。

5. 补助金

这不适用于新加坡。

6. 人寿保险

鉴于遗产税已被废除，新加坡居民保单

持有人的个人人寿保险理赔金无须纳

税。若理赔金被视作资本性质（例如因

可保事件而产生的非常规赔偿），新加

坡居民受益人收到理赔金也无须纳税。

7. 遗产规划

这不适用于新加坡。

8. 无遗嘱

如果一个人在新加坡去世时并无遗嘱，

并拥有财产，则财产或其后的收益（支

付管理费用后）应分配给有权受益继承

的人，具体如下：

• 若无遗嘱者留下尚存配偶，无后嗣和

父母，则配偶有权获得全部遗产。

•  若无遗嘱者留下尚存配偶和后嗣，则

配偶有权获得一半遗产。

•  受尚存配偶的权利（如有）约束，无

遗嘱者留下子女，其遗产（包括未分

配部分和复归利益）应按每份等额分

配给已故无遗嘱者的子女，在这些子

女去世的情况下，则是合法代表这些

子女的人。

•  若无遗嘱者留下尚存配偶，除父母外

没有子女，则配偶有权获得一半遗

产，父母有权获得另一半遗产。

• 若没有后代，无遗嘱者的父母有权获

得遗产，如果有两位父母就须平分两

份，受上述规则中尚存配偶（如有）

的权利约束。

•  若没有尚存配偶、后代或父母，无遗

嘱者的兄弟姐妹和已故兄弟姐妹的

子女，应在兄弟姐妹之间平均分配遗

产，而任何已故兄弟姐妹的子女应根

据其股份，继承已故兄弟姐妹应得的

份额。

• 若没有尚存配偶、后代、父母、兄弟

姐妹或兄弟姐妹的子女，但无遗嘱者

的祖父母尚在，则祖父母有权获得全

部遗产，平均分配。

• 若没有尚存配偶、后代、父母、兄弟

姐妹或其子女，或祖父母，但无遗嘱

者的叔舅姑姨尚在，则叔舅姑姨有权

获得全部遗产，平均分配。

• 如果不按照上述规则分配，政府有权

获得全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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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遗嘱认证

如有遗嘱，遗产归于死者去世时有权处

理死者事务的遗嘱执行人，并且任何代

表死者采取的行动均为有效。然而，遗

嘱执行人通常会申请遗嘱认证，因为任

何第三方经常会在开展交易前要求获得

遗嘱认证。在无遗嘱的情况下，管理人

的权力源于管理书的授予，在获得授予

认证前，管理人无权代表遗产行事。

10. “共同汇报标准”制度

CRS 条例已于 2018 年 7 月生效

11. 公益慈善

慈善机构状况

注册慈善机构

注册慈善机构是专门为慈善事业而设立，

并受高等法院管辖。此类实体自动获豁免

所得税。任何专门用于慈善目的的财产，

均可获豁免全部或部分财产税。注册慈善

机构可以采取以下任一形式：

•  公共性质机构（IPC）：公共性质机构

预计将其全部或大部分的慈善基金，用

于造福新加坡大众。因此，它有权为收

到的合格捐款开立免税收据。

•  资助者：资助者可以是纯粹向特定慈善

事业提供补助的非牟利实体。可以是私

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企业捐赠计划

等形式。与公共性质机构相比，资助者

通常不举行筹款活动，并且需要遵守的

报告要求更简单。

非牟利组织

非牟利组织（NPO）是指任何未根据 

《慈善法》注册或豁免的组织，其成立

目的不以牟利为目的。收入和财产只能

用于推动目标，不得分配给股东或成

员，除非是作为合理的补偿。非牟利组

织可以根据《所得税法》第 13R 条（非

牟利组织的收入免税），通过新加坡经

济发展局申请免税，但须履行承诺，例

如员工人数和支出预算。

税务减免

捐赠者（个人和企业）向任何经批准的

公共性质机构捐赠时，可享有合格捐赠

金额 250% 的免税。

根据家族办公室慈善税收奖励计划，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符合新加坡第 13O 

条和第 13U 条规定的家族办公室的合格

捐赠人，通过合格的本地中介机构的海

外捐赠，可享受 100% 免税。免税上限

为捐赠者法定收入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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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税务概况

居民和非居民个人，均须就来源于台湾

的收入，缴纳综合（个人）所得税。

若个人在台湾定居并居住至少 31 天、在

台湾具有生活与经济实质、在同一课税

年度内在台湾居住至少 183 天，将被视

为台湾税务居民。在判断是否为台湾的

税务居民时，应考虑个人在台湾是否具

有“经济实质”。

2022 年课税年度的所得税税率：

居民：

• 累进税率：

每月课税所得 
（新台币）

税率
（%）

应缴税款 
（新台币）

累计应缴税款
（新台币）

首 560,000 5 28,000 28,000

再加 700,000 12 84,000 112,000

再加 1,260,000 20 252,000 364,000

再加 2,200,000 30 660,000 1,024,000

超过 4,720,000 40 - -

•  最低税负制（AMT）税率：20%。

最低税负制下的应计收入包括：源

自台湾的收入、台湾地区以外的收

入，和其他应缴纳最低税负制的项

目（扣除新台币 670 万元的年度最

低税负制免税额）

• 股息收入（从台湾公司取得）的应缴

税额：

• (i)  方案  1：依照所得税法，以 

5% 至 40% 的累进税率计算。

然而，股息收入的 8.5% 可用作

税款抵免，扣减应缴税款，但

上限为新台币 80,000 元

• (ii)  方案 2：以统一税率 28% 计算

非居民：

非居民所得税实行统一税率，按收入种

类计算：

收入类型 税率

薪金收入、遣散费、退休金 18

利息收入、佣金、租金、版税、竞赛或
彩票奖金、第三方专业服务收入 20

股息 21

2. 税务种类

受雇收入

对于居民个人，所得税按扣除、减免和

豁免后从台湾获得的收入征收，累进税

率为 5%、12%、20%、30% 和 40%。

对于非居民个人，所得税按收入类型，

以统一税率从来源预扣。

居民个人应同时计算所得税法和最低税

负制下的应缴税款，并缴纳对应较高的

金额。当判断是否最低税负制下的应计

收入，应在净收入加入以下项目：

•  以报税家庭作单位，若一课税年度内

的海外收入超过新台币 100 万元，则

加上该收入

•  2006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签订的台

湾地区人寿保险或年金保单，购买

者与受益人不是同一人，而且保费

超过新台币  33,300,000 元。补回

的保费金额，应为前者超过新台

币 33,300,000 元的部分

中国台湾
联系人：林志翔 (Michael.Lin@tw.ey.com)、
张启晋 (Harvey.Chang@tw.ey.com)

mailto:Michael.Lin@tw.ey.com
mailto:Harvey.Chang@tw.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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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项目的证券交易产生的资本利得：

• 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证券商

营业处所买卖的公司所发行或私募

的股票、新股权利证书、股款缴纳

凭证及表明其权利的证书，除非是

经主管机构批准的公司，主管机构

认为相关企业是高风险创新初创公

司和成立不满五年。

• 私募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受益人

证明。

•  非现金慈善捐款的免税额

• 受控台湾境外企业（CFC）收入，根

据居民个人直接持有受控台湾境外企

业的百分比计算。任何居民个人及其

关联方 1) 直接或间接持有台湾境外

企业 50% 或以上股份或资本，该企

业在低税务负担国家或司法管辖区注

册，或 2) 对该台湾境外企业有重大

影响力，台湾境外企业是个人的受控

台湾境外企业。（本规定已于 2023 

年 1 月生效。）

•  台湾财政部（MOF）公布的其他项目

遗产税

遗产税是针对台湾税务居民或在台湾拥

有财产的死者遗产征收。如果死者是台

湾税务居民，并定期居住在台湾，则对

所有房产征收遗产税，无论地点在哪。

如果死者是非台湾税务居民人士或经常

居住在台湾地区以外的台湾税务居民，

则只对位于台湾的房产征收遗产税。经

扣除、减免和豁免后，遗产价值的净值

按累进税率 10%、15% 和 20% 征税。

印花税

台湾的印花税是对台湾地区起草的某些

文件征收，而非针对交易。在本出版物

中，与财富转移（例如出售动产或房地

产）相关的印花税应包括以下内容：

•  出售动产的契约，每份合约缴纳新台

币 12 元

• 房地产出售、转让与分割合约，按合

约价格或政府宣布的评估基准价格的 

0.1% 缴纳

赠与税

赠与税是针对台湾税务居民或在台湾拥

有财产的捐赠者的馈赠所征收。

如果捐赠者是台湾税务居民，定期居住

在台湾，则对任何捐赠财产征收税款，

无论地点在哪。如果捐赠者是非台湾税

务居民或经常居住在台湾地区以外的台

湾税务居民，则只对位于台湾的捐赠财

产征收税款。经扣除和豁免后，赠与价

值的净值按累进税率 10%、15% 和 20% 

征税。

房地产转让税

若房地产转让是通过买卖交易完成，则须

缴纳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就所得税而

言，根据转让房地产物业的购置日期，或

受两种影响（旧制度和新制度）：

•  旧制度适用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之前购置的房地产（除外：2014 年

至 2015 年期间购置的房地产，而转

让前持有期限不足两年，则适用新制

度）。课税基础是房屋的销售收益，

或房屋的销售收益减去可扣除成本 

（购置成本和转让费用）的应课税收

入。居民的应课税收益在个人所得税

报税表中报告，所得税累进税率范围

为 5% 至 40%。非居民会按统一税率 

20% 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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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适用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后

购置的房地产。课税基础是土地、

房屋的销售收益，或土地、房屋的

售价减去可扣除成本（购置成本和

转让费用）的应课税收入，和土地

增值总额。

根据转让房地产物业的用途和持有期

限，将套用不同的税率：

居民：

就持有期限而言

房地产物业 税率（%）

1 年内 45

2 年内，但多于 1 年 35

10 年内，但多于 2 年 20

超过 10 年 15

就用途而言（优惠税率）

房地产物业 税率（%）

因工作调动，非自愿离职，或台湾财政
部公布的任何其他非自愿原因导致的
交易，持有期限不超过 2 年

20

在获得该土地前，房屋是与商业实体
共同建造的，然后于 2 年内售出

20

合资格的自用住宅用途 10

非居民：

就持有期限而言

房地产物业 税率（%）

1 年内 45

超过 1 年 35

其他税务

台湾不征收捐赠税、财富税、净财富税

或转让费，也不征收遗产所得税，因为

死者的遗产收入将分配给继承人。

3. 谁是相关责任方？

对于在台湾地区连续居留的台湾税务居

民，对其在台湾地区及非台湾地区的所有

财产征收遗产税及赠与税。对非台湾税

务居民及未在台湾连续居住的台湾税务居

民，对其在台湾地区的财产单独征税。

4. 居籍

遗产税税率：

应课税遗产净额
（新台币）

税率
（%）

应缴税款 
（新台币）

累计应缴税款
（新台币）

首 50,000,000 10 5,000,000 5,000,000 

再加 50,000,000 15 7,500,000 12,500,000 

超过 
100,000,000 20  -  -

5. 豁免和减免

为避免双重征税的遗产与赠与税务减免

就位于非台湾地区的任何财产支付的遗

产税或赠与税，可从应缴纳的台湾遗产

税或赠与税中免除，前提是纳税人出示

由该非台湾地区税务机构发出的纳税证

明。然而，申报的免税额不得超过依台

湾适用税率所计算的税额增加额。

6. 评估和估值

评估时应考虑市值或资产净值。具体来

说，对于房地产物业，估价依据是政府

评估价值。

7.  信托、基金会、和私用受托基金

信托的税务影响包括所得税和赠与税，

取决于信托的设立方式（例如：可撤销

或不可撤销、保留权力或不保留权力，

受益人类别等）。赠与税是委托人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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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时，或分配信托利益时产生。当信

托资产产生收入，委托人或受益人须缴

纳所得税，取决于信托设立方式、信托

资产的位置、委托人/受益人的税务居民

身份。

8. 补助金

台湾没有补助金规则。

9. 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的死亡理赔金，不包含在身故

者遗产总额中。但是，任何超过新台币 

33,300,000 元的保险理赔金（以每户申

报所得税计）将被加回到最低收入中以

计算最低税负制。

10. 外汇管制

台湾实行有限制的外汇管制。对个人而

言，若申请进行外汇结算的金额，单笔

超过 500,000 美元，银行须审核相关合

约或批准书，以确认申报报表中注明的

汇款理由是否一致、合理。当一日历年

个人累计结汇金额超过 500 万美元时，

应获相关政府单位的核准。

11. “共同汇报标准”制度

CRS 条例已于 2019 年 1 月生效。

12. 公益慈善

慈善机构状况

注册慈善机构

慈善组织或机构，应该是主管机关许可

登记的慈善法人或慈善基金会。符合一

定条件的组织、机构及其子公司的经营

所得，可获豁免所得税。

税务减免

居民个人向正式注册的慈善机构捐赠，

总额可在所得税中免除，上限为综合收

入总额的 20%。

其他税务

就遗产税和赠与税而言，捐赠给慈善基

金会的财产不计入总遗产或赠与总额；

然而，该豁免不适用于捐赠给慈善公司

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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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税务概况

所有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取得源自泰

国的收入，须缴纳个人所得税（PIT）。

泰国居民还需就源自海外的自雇和业务

收入汇回泰国时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一

日历年内在泰国居住连续或累计达 180 

天或以上的个人，会被视作居民。泰国

居民赚取的境外收入，若在赚取当年汇

回泰国，也须缴纳个人所得税。

税率

就个人应课税入息净额，征收的个人所

得税，将按以下累进税率：

应课税入息
净额（泰铢）

税率
（%）

应缴税款
（泰铢）

累计应缴税款 
（泰铢）

0 –  
150,000 豁免 0 0

150,001 – 
300,000 5 7,500 7,500

300,001 – 
500,000 10 20,000 27,500

500,001 – 
750,000 15 37,500 65,000

750,001 – 
1,000,000 20 50,000 115,000

1,000,001 – 
2,000,000 25 250,000 365,000

2,000,001 – 
5,000,000 30 900,000 1,265,000

5,000,001 
或以上 35 尚待确定 尚待确定

各类收入的征税如下所述：

受雇收入

所有因受雇产生的利益均须课税，除非法

律明确豁免。应课税利益的例子包括：工

资、薪酬，每日津贴、花红、奖金、酬

金、董事费、退休金、租屋津贴、雇主提

供的免租住宿以币值计算，以及雇主代表

雇员缴纳和承担的所得税。

自雇和业务收入

应课税自雇和业务收入，由应课税收入

减去可免税费用和津贴组成。通常，除

非法律明确豁免，否则所有类型的收入

均须课税。

投资收益

利息、股息和其他投资收入须缴纳个人所

得税。长期居住泰国的个人，从当地注册

公司收到的股息收入可享有税款抵免。

资本利得

出售股票获得的收益，通常须缴纳个人

所得税。然而，出售在泰国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证券获得的收益，则获免税。出

售房地产获得的收益，须缴纳个人所得

税。视乎持有年期，可按标准免税额免

除。此税项也适用于出售商贸房地产获

得的收益。

就雇主提供的股票期权征税

雇主免费或以优惠价格提供的股票，雇

员须就从中获得的收益纳税。应课税收

益是雇员支付的价格（如有）和股票公

平市值之间的差额。

申报个人所得税

所有在一日历年内在泰国赚取收入的个

人，均必须在隔年三月底前，向税务局

提交个人入息税申报表。

泰国
联系人：Kasem Kiatsayrikul (Kasem.Kiatsayrikul@th.ey.com)、
Praew Mahadumrongkul (Praew.Mahadumrongkul@th.ey.com)

mailto:Kasem.Kiatsayrikul@th.ey.com
mailto:Praew.Mahadumrongkul@th.ey.com


43

补充报告：亚洲主要司法管辖区的税务考量

2. 其他个人税务

遗产税

根据 2015 年颁布的《继承税法案》，

当所收到的来源于同一被继承人遗产价

值累计超过 1 亿泰铢时，才对其所继承

的遗产征税。若继承的为子女或父母遗

产，则适用 5% 的税率，否则适用 10% 

的税率。纳税申报必须在收到或产生罚

款和附加费之日起 150 天内完成。

赠与税

通常，馈赠会按统一税率 5% 征税。然

而，对于从法定父母、子女或配偶获得

的赠与（每个课税年度不超过 2000 万

泰铢）或根据习俗和传统在仪式或特定

场合收到的赠与（每个课税年度不超过 

1000 万泰铢），免征赠与税。

转让财产的相关税项

转让税的总结见下表：

交易性质 适用税项 税率 应缴付者

转让 
不动产

特别营业税
官方估值或转
让价值中较高
者的 3.3%

卖方

转让费 官方估值的 
2%

买卖双方
平分

交易性质 适用税项 税率 应缴付者

转让动产

增值税 转让价值的 
7%

卖方，但向
买方收取

印花税 车辆转让价值
的 0.5% 卖方

转让股份 印花税
已缴清款项或
转让价值中较
高者的 0.1%

卖方

根据泰国税务部门提供的“节税商业转

移计划”，可减免特定税种。

其他税务

捐赠税和净财富税不适用于泰国。

3.  信托、基金会和私用受托基金

2018 年 7 月 10 日，泰国内阁批准了

《私人信托法》法案草案。然而，法案

立法前必须完成某些程序。与此同时，

根据其他司法管辖区法例设立的私人信

托，可以出于继承规划的目的设立。

4. 补助金

免费授予的资产会视作馈赠。但是，收

取某些馈赠可豁免征税（请参阅“赠与

税”）。根据财务部长规定，宗教机

构、教育机构或社会慈善机构接受的资

产赠与，可豁免征税。

5. 人寿保险

由雇主代其雇员向在泰国境内营运的保

险公司支付的团体人寿保险保费，若团

体人寿保险的保险期限不超过一年，为

免税收益。此外，就人寿保险提出索偿

时，受益人无须就收到的金额缴税。受

益人从逝者的人寿保险中获得的理赔

金，无须缴纳继承税。

6. 民法继承

根据泰国遗产法律，获得遗产有两种方

式：成为法定继承人或获遗嘱中指明。

7. 外汇管制

所有外汇交易应通过商业银行和由财政

部长授权的非银行进行。通常，只要能

提交充分的付款证明，泰国银行就会通

过商业银行批准泰国境外汇款。即是，

将证明文件提交给授权银行后，可以汇

出投资资金和偿还海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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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汇回投资资金，应提交出售或转让

该投资的证据。偿还贷款时，应提交该

笔汇入款项的证明和贷款协议。

根据泰国银行规定，允许在泰国直接和

证券投资进行外币转账。

所得款项必须在 360 天内移交给授权

银行或在泰国的授权银行存放在外币账

户中。

8. “共同汇报标准”制度

泰国承诺在 2023 年 9 月实施共同汇报

标准（C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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